
摘要 

從歷史的發展脈絡來看，公司制度之存在由來已久，而在傳統的物權

理論分析下，公司之本質即為謀求股東最大之利益，且在企業所有與企業

經營分離的趨勢之下，為維護股東利益，最直接的方法即是將股東利益提

升至他人利益之上。然而，這種將股東權益優先於其他利害關係人權益之

結論，著實已不符合時代潮流與社會人民對公司之期待，故引起了許多法

學者的討論。因此，遂有學者主張，公司之本質不應該是追求股東之最大

利益，而是應當追求「公司本身」之最大利益，亦即公司經營除應考量股

東之利益外，尚須相對兼顧社會之利益，此為企業社會責任之發端。就公

司永續經營的觀點來看，此一理論，似乎較符合多數人之利益。然企業社

會責任本身係屬抽象之道德觀念，若不將之落實於具體規範中，則不免淪

為空喊口號的窘境。而此一落實方法，應從公司治理領域做起。 

此外，根據契約連鎖理論之論證，基於契約平等，公司內所有利害關

係人之利益均為平等，並無何者利益較高之問題。是以，如何以外部成本

最小化之方式做成所有權安排，使代理成本減少，並實現公司利益之最大

化，亦成為公司治理上重要之研究課題及目標。值得注意者，於此一治理

模式下，董事會遂成為所有公司經營要素之核心。就我國內部監控機關之

結構而言，目前是採取「並列制」之設計，惟學界認為現行監察人制度並

未發揮法律政策所期待之應有功能，從而，在檢討監察人之制時，曾被認

為係世界上最優良之獨立董事制度，遂被提出討論。就另一方面而言，既

然勞工在公司治理法制之架構中，係被劃分為公司利害關係人之角色，是

以，如何在討論強化公司治理之同時，並顧及勞工等利害關係人之權益，

更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重要課題之一。 

再者，依英美法認為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一種信賴關係，且基於此

等關係之存在，故董事應對公司負有所謂的信賴義務。「信賴義務」之主

要內容傳統上二分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係美國公司法上最重要之議

題。注意義務係指董事於執行其決策或監督功能時所付出之注意及小心謹

慎之態度；而忠實義務則係指董事於處理公司事務時，必須出自為公司最

佳利益之目的而為，不得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利益。然而，於安隆風暴後，



各界更加強公司治理法制之推動，尤其是法院對於董事信賴義務之概念與

落實亦產生極大之影響，即法院提升了對於董事要求之合理性標準，進一

步反應而出的即是信賴義務內涵之適度調整，最明顯之關鍵即在於實務及

學界對於善意義務之討論。 

最後，法定義務之強化會降低董事職務之誘因，尤其針對獨立董事及

勞工董事（特殊董事）而言，畢竟其是基於社會性及公益性而設置，且二

者報酬通常皆相當有限，再由於本質上多為非財產參與之形式，因此，對

於特殊董事權益之保障，應更甚於一般董事之程度，以求能吸引其進入公

司，替公司追求最大利益。換言之，關於特殊董事之民事賠償責任，不應

繼續維持傳統之規範方式及內涵，且適當的責任配套機制對於特殊董事來

說，肯定是緩和董事信賴義務明確化及責任訴追機制完備後，所造成之訴

訟風險與反誘因。是以，藉由分析、歸納國外對於特殊董事責任配套機制

之實証及論述，並討論我國法制上及實踐上有無引進或適用此類配套機制

之彈性，以進一步完善設置特殊董事制度之規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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